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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市监〔2022〕15号

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垫 江 县 公 安 局
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垫江县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
方案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、县市场监管局相关科室、市场监管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；各公安派出所，县公安局相关科室（警种）；

县卫健委相关科室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、卫生监督所、卫

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：

为进一步加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，防范和严厉打击第二类

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行为，根据《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三

垫 江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文件垫 江 县 公 安 局

垫 江 县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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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渝药监〔2022〕43 号）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制定《垫江县第

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实施。

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垫江县公安局

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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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药品监管和禁毒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，防范和严厉

打击第二类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行为，根据国家五部委（局）

联合开展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部署和《重庆市药品监督

管理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，结合垫江县工作实际，决定于 2022 年 7 月至 11月联

合开展全县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药品监管和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法

治理、源头治理相结合，坚持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管理相结合，

强化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监管，压实药品经营企业以

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健全监管协作机

制，严防严管严控第二类精神药品安全管理风险，依法严厉打击

违规违法犯罪行为，坚决遏制第二类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和滥

用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严格规范第二类精神药品销售管理。严格按照《关于

加强重庆市特殊药品追溯管理的通知》（渝药监〔2021〕17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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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第二类药品经营使用单位要及时审核销售方信息，确认采

购并进行勾兑，严格做到采购数据准确。药品零售企业不得超许

可范围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第二类精神药品购买和使用管理。药品经营

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持续强化对第二类精神药品采购人员、药品

管理人员、医师等有关人员的培训和管理，提升从业人员的法律

意识和业务能力。要严格本单位药品经营许可证、医疗机构执业

许可证以及委托书等证明文件的管理，严防被他人利用。严禁出

租出借药品经营许可证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文件。

医疗机构要加强对本单位药品管理人员和医师的管理，做好

第二类精神药品合规采购储存管理，督促医师严格执行《处方管

理办法》，规范开具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。

（三）严厉打击违规违法犯罪行为。各市场监管所、公安派

出所，市场监管执法支队，卫生健康执法支队要加大对第二类精

神药品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，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

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导致第二类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，要

依法从严从重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违规违

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责任人依法予以严厉处罚、实施行业禁入。

三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药品经营企业第二类精神药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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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和安全管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。组织辖区内药品零售经营企业

对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和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自查。对违规违法经

营第二类精神药品的，要依法严肃处理；发现属于公安机关管辖

的违法线索，及时通报公安机关；发现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，

并积极配合开展案件侦办。

（二）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打击查处第二类精神药品流入非法

渠道行为。对第二类精神药品违法行为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，

对群众举报、工作中掌握以及市场监管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通报

的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线索、各部门依法移交的涉嫌犯罪案

件，要认真开展调查，做到有案必查、每查必果。要健全第二类

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倒查通报机制，涉及第二类精神药品流入

非法渠道的案件，一律严查，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，对药品数量

较大的案件要重点督办。

（三）卫生健康部门依职责对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使用

和安全管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。组织本行政辖区内医疗机构对第

二类精神药品购进、使用和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自查。加强医疗机

构第二类精神药品日常监督管理，并组织开展全面检查，重点对

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购进、信息确认勾

对、处方开具以及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
对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存在风险隐患的，督促及时采取措施;

对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严肃处理；发现属于公安机关管辖

的违法线索，及时通报公安机关；发现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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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积极配合开展案件侦办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2022 年 7 月-8 月 10 日）。县市场监管

局部署辖区内药品零售企业开展自查；县卫生健康委部署辖区内

第二类精神药品相关医疗机构开展自查。要求各医疗机构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，以及《关于加强重庆市特殊药品追溯管理的通知》（渝药

监 20211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本单位第二类精神药品销售、购买、

使用、运输储存、安全管理和追溯管理情况进行自查，深入分析

存在的不足和漏洞，并及时进行整改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阶段（2022 年 8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）。县

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成立联合工作组（见附件 1），

负责统筹组织、指导督促本次全县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，

并对各相关部位开展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工作进行督导。督

导内容包括：是否全面部署辖区内有关企业、单位开展自查；辖

区相关企业、单位是否按要求全面开展自查整改；是否按要求全

覆盖实施了专项监督检查等。

各市场监管所要加强对零售药店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第二类

精神药品开展监管检查，同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开展对医疗机构

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的相关检查。

县卫生健康部门根据自查情况，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第二类精

神药品购进、使用及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，要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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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利用重庆市特药监管系统，对异常购进、追溯信息确认勾对不

及时开展检查，对超大剂量违规使用、不凭处方开具第二类精神

药品以及处方不规范等情况开展重点检查。

县市场监管执法支队、县卫生健康执法支队在监督检查过程

中发现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线索，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；发

现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，并积极配合开展案件侦办；对于公安

机关通报的有关情况，要依法依职责积极开展监督检查并将相关

情况及时反馈至公安机关。

本次专项检查以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、曲马多、咪达

唑仑、右佐匹克隆、阿普唑仑、艾司唑仑、氯硝西泮、地西泮、

地佐辛、唑吡坦为重点品种（见附件 2）；以第二类精神药品购销

为重点环节；以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购销管理，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使用、安全管理为重点内容。

（三）总结报告阶段（2022 年 11 月）。各市场监管所、公安

派出所、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、卫生健康执法支队及卫生监督

所等单位，及时对专项检查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形成报告（包括

专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、取得的成效、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工

作建议等），于 2022 年 11月 5 日前分别报县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

卫生健康委。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卫生健康委分别收集本系统内

开展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监督检查情况并进行总结，形成报告，

于 2022 年 11月 10 日前分别报送市药监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卫生健



8

康委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周密安排部署。各相关职能单位要从

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做好第二类

精神药品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把专项检查作为当前一项

重要任务抓实抓细。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工作任务，确保专项

检查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并以此为抓手，切实做好特殊药品监管

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压实各方责任。各相关职能单位要按

照专项检查工作部署，结合本辖区内第二类精神药品日常监督检

查、风险研判和流失案件等情况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要坚持问

题导向，将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缺失、制度执行不到位、违规销

售使用的单位列为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的重点对象，督促落实主

体责任，强化从业人员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部门协同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各相关职能单位要加

强协作配合，建立完善信息通报制度及联合督导机制，及时沟通

和交流第二类精神药品监管情况，切实做好线索移交、配合调查

和案件通报工作，依法严惩违规违法行为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强化

第二类精神药品监督管理。

附件：

2.重庆市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重点品种目录

3.重庆市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品种参考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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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重点品种目录

序号 药品名 部分商品名/别名

1 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（包

括口服溶液剂、糖浆剂）

奥亭、克斯林

2 曲马多 舒敏、奇迈特

3 咪达唑仑 力月西、多美康

4 右佐匹克隆 文飞、鲁尼斯塔

5 阿普唑仑 佳静安定

6 艾司唑仑 舒乐安定

7 氯硝西泮 氯硝安定

8 地西泮 安定

9 地佐辛 加罗宁

10 唑吡坦 思诺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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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重庆市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品种参考目录

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（2013 年版）

药品通用名

异戊巴比妥* 喷他佐辛* 溴西泮

布他比妥 戊巴比妥* 溴替唑仑

去甲伪麻黄碱 阿普唑仑* 丁巴比妥

环己巴比妥 阿米雷司 卡马西泮

氟硝西泮 巴比妥* 氯氮草

格鲁米特* 苄非他明 氯巴占

氯硝西泮* 艾司唑仑* 芬普雷司

氯拉草酸 乙氯维诺 氟地西泮

氯噻西泮 炔己蚁胺 氟西泮*

氯嗯唑仑 氯氟草乙酯 哈拉西泮

地洛西泮 乙非他明 卤沙唑仑

地西泮* 芬坎法明 凯他唑仑

利非他明 美索卡 匹莫林*

氯普唑仑 甲苯巴比妥 苯甲曲秦

劳拉西泮* 甲乙哌酮 苯巴比妥*

氯甲西泮 咪达唑仑* 芬特明

美达西泮 尼美西泮 匹那西泮

美芬雷司 硝西泮* 哌苯甲醇

甲丙氨酯* 去甲西泮 普拉西泮

替马西泮 奥沙西泮* 吡咯戊酮

四氢西泮 奥沙唑仑 仲丁比妥

乙烯比妥 唑吡坦* 安钠咖*

纳布啡及其注射剂 阿洛巴比妥 右旋芬氟拉明

氨酚氢可酮片* 丁丙诺啡透皮贴剂* 地佐辛及其注射剂*

丙己君 布托啡诺及其注射剂* 麦角胺咖啡因片*

曲马多* 咖啡因* 芬氟拉明

扎来普隆* 佐匹克隆 呋芬雷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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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上述品种包括其可能存在的盐和单方制剂（除非另有规定）.

2.上述品种包括其可能存在的异构体（除非另有规定）.

3.品种目录有*的精神药品为我国生产及使用的品种。

2013年后第二类精神药品增加品种目录

序号 药品名 公告号 实行时间

1
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（包括口

服溶液剂、糖浆剂）
2015 年第 10 号 2015年 5月 1日

2

1.含羟考酮复方制剂（口服固体制剂

每剂量单位含羟考酮碱不超过 5毫克，

且不含其它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或药品

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复方制剂）2.丁丙诺啡

与纳洛酮的复方口服固体 制剂

2019 年第 63 号 2019年 9月 1日

3
瑞马唑仑（包括其可能存在的盐、单

方制剂和异构体）
2019年第 108号 2020 年 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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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5 日印发


